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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长沙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长

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

理办法 >的通知》（长政发〔2015〕4 号）、《长沙市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长财绩〔2015〕2）和长沙市

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

财绩〔2020〕2 号）以及其他有关规定，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

价工作组于 2020 年 7 月 22日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对长沙市绿

色建筑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2019年整

体支出情况实施了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从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的主要职责、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财政资金收支预算及支出情况、财务管理状况、部

门履职情况以及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项目产出及效果等方面开展了评价工作。现将评价

情况报告如下：

http://www.waizi.org.cn/file/41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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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况及项目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情况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原名为长沙市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

材料管理办公室）内设综合管理科、绿色建设科、建筑节能科、

基金征返科（现更名为工程应用科）、装配式建筑科、建筑材

料科 6个科室。正式编制 17名（含工勤人员 1名），2019年末

在岗工作人员 22名（含临聘人员 3名，中级雇员 3名）。

2、主要职能职责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主要承担贯彻执行有关绿色建筑、装

配式建筑、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绿色建

筑、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材的技术核查、政策宣传、科研课题、

推广应用等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07〕77 号）、湖南省人大 2006

第 63号令《湖南省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条例》、湖南省财政

厅 湖南省经济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

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湘财综〔2008〕53号）

以及《长沙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办法》（长财建〔2010〕

4号）文件设立。

2、项目主要内容及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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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通过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简称“墙改基金”）的征收、返退政策，促进和鼓励房屋建设

单位积极推广使用新型墙体材料，从而有效地遏制耗土、耗能

的粘土砖的生产和使用，推动节能环保新型墙体材料产业的发

展，达到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环

境协调发展的目的。2017年 4月 1日，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财政部财税〔2017〕18号文件规定，取消

墙改基金征收，但对以前年度欠缴或预缴的墙改基金应当足额

征收或及时清算。长沙市财政局从建设单位预征的新型墙体材

料专项基金中安排返退资金预算，对应用了符合政策要求新墙

材的建设项目，按新墙材产品品种和应用比例办理返退结算，

鼓励推广应用节能环保的新墙材。

绩效目标：受理 60-70 个墙改基金返退结算案卷，全年对

申请办理墙改基金返退手续的项目，及时受理。对资料不完善

的，一次性告知；资料齐全后，完成受理、计算、核验、复验、

审核，批准和支付手续，及时准确办结已受理的墙改基金返退

结算案卷，并于 12月底完成所有批准的返退案卷，立卷归档。

（2）墙材革新科研课题经费：促进自保温墙材及其成套体

系的研发和推广，相关技术支撑体系的试验、研究、试点、示

范和相应标准、规范、图集的编制研究，及与新型墙材发展相

关的政策调研研究等，含项目立项评审专家咨询。

（3）“禁实推新”相关工作经费：新墙材质量抽查检测经费、

科研课题以及墙改专项检查、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建筑节

能等专项所需外请的专家咨询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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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安排情况

2019 年度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年初预算批复数为 3,575.5

万元，基本支出为 521.73万元，项目支出为 3,053.77 万元。

2019年度实际支出 2,912.1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85.27万元，

项目支出 2,426.87 万元，结余 663.36万元。

（一）基本支出

1、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 2019 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预算为

521.73万元，实际支出为485.2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00.9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9.8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6.69万元，

同比去年 44.7万元增加 11.9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7.6

万元，同比上一年度基本持平。结余 36.46万元。

2、“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包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因公出国（境）、

公务接待费。2019年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三公”经费总预算 1.9

万元，实际共列支“三公”经费 0.6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0.61万元，因公出国（境）0万元，公务接待费 0.05万

元，“三公”经费决算数未超出年初财政预算数，具体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8

决算

2019

预算

2019

决算

与上年决算相

比变动比例
备注

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1.63 1.2 0.61 -62.58%

2 因公出国（境） 0 0 0

3 公务接待费 0.08 0.7 0.05 -37.50%

合计 1.71 1.9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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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

1、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

2019年度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批复数为

2,976.77 万元，上年结转 77 万元，实际可用指标合计 3,053.77

万元，实际支出 2,426.87万元，年末结余 626.9万元，执行率为

79.47%。项目资金预算与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下达数
使用

金额
剩余指标 资金使用率 指标文号

1
“禁实推新”相关

工作经费
8 5.60 2.40 70.00% 长财预〔2019〕001

2
建筑节能巡查抽样

检测费
5 5 0 100.00% 长财预〔2019〕001

3
墙材革新科研课题

经费
100 20.69 79.32 20.69% 长财预〔2019〕001

4 协会会费 5.60 0 5.60 0 长财预〔2019〕001

5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

基金返退
2,825.17 2,296.19 528.98 81.28% 长财预〔2019〕001

6 物业管理费 8 7.25 0.75 90.63% 长财预〔2019〕001

7 宣传培训费 25 17.94 7.06 71.76% 长财预〔2019〕001

8
“禁实推新”相关

工作经费
36.50 36.50 0 100.00% 长财预〔2018〕001

9
墙材革新科研课题

经费
40.50 37.70 2.80 93.09% 长财预〔2018〕001

合计 3,053.77 2,426.87 626.90 79.47%

2、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支出情况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 2019年受理办结返退结算项目 34个，

返退金额 2,296.19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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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返退金额

1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1.79

2 长沙市卓越城投资有限公司 44.85

3 湖南湘诚壹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89.84

4 湖南美林置业有限公司 27.79

5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1.59

6 长沙市开福区航仔酱食厂 5.09

7 湖南中锴置业有限公司 193.53

8 湖南百鑫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3.46

9 湖南图鸿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74.45

10 湖南华宇投资有限公司 60.07

11 长沙复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7

12 湖南中锴置业有限公司 155.05

13 保利（长沙）西海岸置业有限公司 112.15

14 湖南鹏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38

15 长沙湘江名苑房地产有限公司 141.97

16 长沙市祥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39

17 长沙世纪御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168.17

18 湖南正昊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44.33

19 长沙申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14

20 湖南金尚湖置业有限公司 3.99

21 湖南嘉和置业有限公司 84.54

22 湖南博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43

23 湖南省山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56

24 长沙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3.12

25 长沙复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76

26 湖南明大投资有限公司 51.61

27 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 23.35

28 长沙奥克斯洋湖置业有限公司 37.09

29 湖南高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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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返退金额

30 湖南发展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250.11

31 湖南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3.53

32 长沙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03

33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6.49

34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长沙）有限公司 66.22

合计 2,296.19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明确了新型墙体材料基金返退专项的

分管领导，指定基金征返科负责具体实施，并在基金征返科内

设立了返退受理、现场勘验、计算返退比例和制作审批表、复

验和核验等岗位。对于新墙材使用情况的现场勘验，由业务实

施部门长沙市绿建中心组成由分管领导、业务科室、监察人员

组成的查勘小组（不少于 3 人），对项目的新墙材使用情况进

行现场拍照取证，新墙材使用情况符合要求的，对项目单位开

具符合返退要求的勘验通知单，项目单位提供新墙材采购发票

和相关返退所需的申报资料齐全后，报市绿色建筑中心按规定

办理返退结算手续。

（二）项目管理情况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完善了墙改基金返退的相关规章制

度，同时，查勘小组人员加强了对项目单位的政策宣传和业务

指导，接到项目单位申请现场查勘报告，3-5个工作日赴项目现

场查勘，并及时传达相关国家政策和墙改基金返退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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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管理情况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内

部控制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等文件，对资产统一采

购、保管及使用进行了规定。资产采购由综合科汇总报主管单

位、财政局业务处室、政府采购办固定资产采购小组统一采购。

采购到位后，综合科根据政府采购申报审批表、采购合同、验

收报告单等附件支付款项并及时对固定资产分型号、分类别入

账。资产报废核销统一由综合科在通过网上专用平台报经主管

部门、市财政局审批，按程序办理,综合科按财政局的报废批文

办理固定资产账务核销。办公用品等日常消耗品严格执行领用

签字手续，领用登记台账由综合科管理，严格执行相应分配、

登记和保管程序。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根据《湖南省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

条例》(2006第 63号公告)、《湖南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制定了《长沙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

退办法》(长财建〔2010〕4号)，及时修订了《基金征收、返退

工作岗位责任分解》，印发了《关于规范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

金返退审批支付流程的通知》，制定了《长沙市建筑节能与新

型墙体材料管理办公室财务制度》，对专项资金的支付、结算、

审批流程进行了规范。编印了墙改基金缴纳、返退办事指南在

政务窗口和工地免费发放，并在长沙市建筑节能网进行公示。



— 9 —

加强了政策告知和提醒服务，通过短信，温馨提示建设单位及

时办理相关手续。

从抽查项目情况看，项目单位基本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了资金支付的审批程序，但仍在财务会计核算、项目产出

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有效促进节能减排

经过多年来墙改基金征返的经济调控作用以及基金取消后

的事中事后监管与服务，2019年长沙市在建项目应用新墙材的

比例达到 95%，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经省级认定新墙材企业 55

家，新墙材总产量约达 27.85亿标砖，利用工业废渣约 199.3万

吨,实现节土约 4595亩，节能约 17.3 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

约 39.8万吨，二氧化硫约 3971吨。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返

退，提高了建设单位推广使用节能环保新墙材的积极性，也推

动了墙材行业技术创新和更新换代，不断开发生产出符合建筑

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的新墙材产品，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遏

制耗土、耗能的粘土砖的生产和使用，为行业节能减排工作做

出了贡献。

（二）加强项目监管力度，推进墙材行业资源化利用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采取对施工现场、生产企业的双覆盖

式质量抽检，加强了对全市项目现场新型墙材产品质量的监管。

引导新型墙材行业规模化实施综合利废，与湖南大学联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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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建筑材料的推广应用研究》成

果即将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参与了《长沙市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特许经营工作方案》的编制工作。

（三）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信息化建设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建成了“长沙市建材（新型墙材、建筑

节能产品、绿色建材）应用管理信息平台”和“长沙市装配式建

筑质量追溯平台”两个平台，2019年正式运行以来，建材应用管

理信息平台已注册企业 477家，办理事项 960 次；装配式建筑

质量追溯平台注册企业 137家，上传构件信息 381196条。2019

年 5 月份起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的“建筑节能产品公示”事项实

现全程网办，共计公示七个批次 430个项目，办理时长从 15个

工作日缩短为 3个工作日。

（四）推广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应用

通过进一步强制性保障长沙市装配式建筑推广实施范围，

2019年实现全市装配式建筑项目总面积约 957万平方米,占全市

新建建筑面积比例 35.8%；2019年市区新建绿色建筑项目建筑

面积为 309.5万平方米，绿色建筑占全部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

到 70%，占比较去年增长了 10%。2019年新增能耗监测建筑数

量 45栋，较去年增长超过 20%，总数达到 242栋，能耗监测建

筑覆盖到全市所有区、县（市）。

（五）加大宣传力度，推广绿色建筑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举办了 2019湖南（长沙）筑博会，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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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全球 12个国家和地区、29个兄弟省市代表团参展参会，观

众人数达 82526人次；结合献礼建国 70周年，拍摄制作了一部

绿色建筑专题宣传片，多次在行业盛会上展播，进一步扩大了

行业影响。

七、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管理不到位

1、绩效目标管理不完善

根据市绿色建筑中心提供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请表，指

标不够细化、量化。其中，质量目标及时办结已受理的墙改基

金返退结算案卷，应明确到具体工作日。

2、预算执行率偏低

长沙市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办墙改基金返退项目

2019年预算金额 2,825.17万元，使用金额 2,296.19万元，预算

执行率 81.28%。墙材革新科研课题经费 2019 年预算金额 100

万元，实际支出 20.68万元，预算执行率 20.68%。

3、目标完成率偏低

2019年度墙改基金返退项目的定量目标为受理 60-70个墙

改基金返退结算案卷，实际完成办结 34个结算案卷，按目标 60

个计算完成率为 57%。

（二）项目管理不规范

1、资料管理不规范，项目审核不严谨

（1）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鑫远和城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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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资料中由长沙京麟建材有限公司开具编号为 01863607

的发票,陶粒保温砖数量为 222.22m³ ,单价 384.61 元；编号为

01863606 的发票,陶粒保温砖数量 2,222.22㎥ ,单价 38.46 元，

同一种规格产品的连号发票，单价正好是 10倍的关系，据了解，

后面发票单价、数量均开具错误；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长

沙）有限公司提交的项目申报资料中纳入核算的页岩烧结多孔

砖规格“240*190*90”数量为 1,662,767块，根据发票实际统计出

规格“240*190*90”数量为 1,548,651.88 块、规格“20*190*90”的

数量为 114,117.65 块，据了解，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将两个规

格数量合计计算，页岩砖规格为“20*190*90”的发票均开具错

误。

（2）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长沙）有限公司提交的专

项基金返退申请表中建筑工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填写欠准确，

如：专项基金返退申请表中未填写天心区杨桥村机械厂的墙体

材料名称、使用量，而附件含有天心区杨桥村机械厂开具的销

售发票；墙改基金缴纳与返退工作联系单墙改机构经办人未签

名、未填写日期。

（3）总建筑面积、缴纳墙改基金金额的填写不符合逻辑关

系。如：长沙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专项基金返退申

请表显示总建筑面积为 93,846.16㎡ ，缴纳墙改基金金额填写

82.17万元，且报建费收据编号、缴费日期均未填写完善；湖南

明大投资有限公司档案资料专项基金返退申请表中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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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2,412.10㎡，缴纳墙改基金金额填写 10.24万元，总建筑面

积、缴纳墙改基金金额的填写逻辑关系不符合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经济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湘财综〔2008〕53号“按照

规划审批确定的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 10元的标准预缴新型墙

体材料专项基金”的规定。

（4）专项基金返退申请表未按实际情况分开写明新墙材生

产企业与墙体材料使用量。如：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

交的墙改基金返退申请表中填写生产企业均为湖南望城晨煦新

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保温砖 3,136.33㎥；实际是湖南望城晨

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保温砖为 3,048.68㎥，长沙京

麟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保温砖为 87.65㎥；湖南高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长沙市墙改基金返退申请表中填写的生产

企业均为长沙飞山建材有限公司，加气砌块 1,851.56㎥，实际

上是长沙飞山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的加气砌块为 239.09㎥，长沙

天宁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的保温砖为 1,612.47㎥。

2、墙改科研课题项目实施进度迟缓

原市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办公室与湖南大学签订

了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合同约定：2015年 12月 30日完成初步

报告，暂定于 2016年 11月 15日前完成正式报告进行项目验收。

实际上“烧结页岩自保温墙体工程应用研究”、“墙体材料在各种

建筑应用中的问题研究”项目于 2019 年 11月 21 日通过验收，



— 14 —

比暂定时间延迟 3 年，原因是湖南大学内部人事调动导致项目

进展缓慢。与湖南大学签订了“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建筑

材料的推广应用研究”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合同约定，服务期限

从 2016年 9月 9日至 2017年 9月 9日，合同签订后一年内完

成，实际上该项目于 2019年 3月 8日通过验收，延期两年。

（三）墙改基金返退项目返退不及时

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长沙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

金返退办法>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墙改机构勘验了新墙材使用

情况且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备案后 6个月内，建设单位提供本办

法要求的资料，经墙改机构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办理墙

改基金清算手续”。2019年长沙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项

目共有 34个，返退不及时的项目有 18个，占比 52.94%。具体

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现场勘验时间
申请办理墙改基金

返退时间

1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长

沙）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5 日 2019 年 11 月 14 日

2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7 日及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19 年 9 月 16 日

3 长沙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2 日 2019 年 11 月 5 日

4 长沙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6 日、2018 年 4 月

2 日
2019 年 5 月 15 日

5 湖南明大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2 日 2019 年 7 月 4日

6 湖南华宇投资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19 日 2018 年 7 月 27 日

7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8 年 1

月 30 日
2018 年 9 月 5日

8 长沙市卓越城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8日 2018 年 4 月 12 日

9 长沙市开福区航仔酱食厂 2017 年 12 月 1 日 2019 年 1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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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现场勘验时间
申请办理墙改基金

返退时间

10 湖南正昊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7 日 2019 年 3 月 12 日

11 长沙申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6 日及 2018 年 7

月 9日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2 湖南博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 日 2019 年 5 月 9日

13 湖南嘉和置业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22 日 2019 年 3 月 20 日

14 湖南高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3 日 2019 年 8 月 15 日

15
湖南湘诚壹佰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

2017 年 6 月 27 日、2017 年 8

月 17 日、2017 年 10 月 23 日
2018 年 4 月 28 日

16 长沙湘江名苑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 日、2016 年 11

月 5 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7
长沙市祥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8 年 8 月 11 日

18 长沙世纪御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16 日、2017 年 8

月 2日、2017年 9月 26日、2017

年 11 月 15 日、2018 年 3 月 15

日

2018 年 9 月 1日

（四）财务管理欠规范

1、原始凭证欠规范

2019年 7月付单位组织培训的会议费 1.31万元，其中餐费

0.13万元、会场 0.68万元、外租 LED屏 0.5万元，未附实际参

会人员签到表、会议服务协议书。

2、未代扣代缴劳务费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第二条“凡支付个人应纳

所得的企业（公司）、事业单位、机关、社团组织、军队、驻

华机构、个体户等单位或个人，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业务人”，

2019年 11月付刘宏成、王柏俊两位检查专家劳务费各 0.3万元，

未相应代扣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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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资产管理欠规范

经现场盘点发现：部分固定资产没有贴条码，如：部分台

式电脑、打印机、投影机等未贴条码；未在固定资产台账上完

整地反映各项资产的规格、型号，个别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台

账反映的品牌与实物的品牌不一致，如：传真机在台账上列示

的是松下品牌，实物是三星品牌。

八、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

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综合衡量项目预

算资金使用效果。部门单位制定可监控、可评价、能量化的绩

效目标。同时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

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二）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及时办理墙改基金返退清算手续

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及时提供办理墙改基金返退结算需提供

的资料，及时办理墙改基金清算手续，尽量对节能新墙办勘验

了新墙材使用情况且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备案的项目 6 个月内办

理完返退清算手续。

（三）严格按照专项基金返退办法的要求办理墙改基金清

算手续，加强档案管理工作

严格按照专项基金返退办法的要求办理基金墙改基金清算

手续，对资料提供不完整或不规范的项目，应责成项目单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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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完整方可办理专项基金返退。正确计算无差错基金返退比例，

准确办结已受理的墙改基金返退结算案卷。定期检查和复核档

案，及时查漏补缺、更正完善，以保证项目档案资料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

（四）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完善固定资产管理体系，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应对设

备及时进行测试和清点，并贴上标识铭牌。定期进行账实核对，

做到账物相符，账账相符。每年在编制财务报告前应当进行全

面盘点。固定资产实现定期盘点与定期检查核对，能有效防止

和纠正有账无物、有物无账、多重入账、一号多物现象的发生，

及时了解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

（五）依照个人所得税法代扣代缴税金

依照个人所得税规定，个人取得的一次性劳务报酬应依据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由发放单位代扣代缴劳务报酬性的个人所得

税。

八、评价结论

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在主要职责、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财政资金收支预算及支出情况、财务管理状况、部门履职情况

以及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

项目产出及效果方面，较好的完成了 2019年整体工作目标，在

财政资金收支预算及支出情况、财务管理状况、资金投入、资

金管理、项目产出及效果等环节中存在不完善的情况，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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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发展中心2019年度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0.29分，

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

2020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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